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鉴于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与水泥主业相关

的业务、资产和负债，包括所持有的太原狮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1%股权。（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出售给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头集团”），

狮头集团同意受让上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公司聘请本次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为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京都评估”），京都评估出具了“京都中新评报字[2016]第 0063 号”《太原

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水泥主业全部资产及负债项目评估报告》（以下简

称“《评估报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的

有关规定，董事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

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

意见： 

（一）董事会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目的的相关性的意见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京都评估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除为本次

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京都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

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京都评估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



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 

3、评估方法与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拟出售水泥主业资产及负债，为

此需对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1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为该经济行为的实施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

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以资产基础法获得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

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参考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各

方协商一致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47,105 万元，定价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二）评估依据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评估中京都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

为最终评估结果。 

自 2010 年以来，存量房规模增加和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放缓，水泥产量的增

长率也随之下降，水泥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行业内竞争加剧，水泥价格出现

下滑趋势。2015年水泥产量是1991年来首次负增长，2016年受去库存政策影响，

房地产市场回暖，2016 年上半年水泥产量为 11.1 亿吨，同比增长 3.2%。水泥行

业受政策影响较大，未来一段时间内水泥行业的运营状况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 

公司 2013 年利润总额-13,231.05 万元，2014 年利润总额-4,971.10 万元，

2015年净利润241.31 万元（其中主要有政府扶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300万元，



市失业保险拨付困难补助 119.97 万元），扣除上述政府扶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

市失业保险拨付困难补助的净利润为-4,119.67 万元。 

公司原有四条水泥生产线，由于产能过剩、政府环境治理等原因，于 2013

年经太原市国资委批复，位于太原市万柏林区生产厂区的三条生产线已全部关停

并拆除，朔州分公司的一条生产线也已停产，公司除控股子公司狮头中联生产水

泥产品外，不再生产水泥产品。 

公司因位于太原市西山地区的水泥生产设施被限期停产，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起实施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狮头股份”变更为“ST 狮头”。2014

年 7 月 8 日起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 狮头”变更为“狮头股

份”。因 2013 年、2014 年连续两年亏损，以及 2014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15年 4月 21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狮头股份”变更为“*ST 狮头”。 

综上，考虑到未来水泥行业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以及公司自身水泥业务成长

行有限，水泥业务盈利能力抗市场波动能力较差等因素，本次收益法评估结果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相对与收益法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资产基础法是从资

产重置的角度进行评估，对已有生产能力对应的资产能够较好的体现其市场价值。

由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思路是在合理评估单位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的基础

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估值金额不会直接受到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销售收入、

毛利率、净利润等影响。综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标的资产评估

结果是合理的。 

京都评估在评估过程中运用各类评估依据，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

公正性等原则，选取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为计算评估结

果提供了客观、公正的经济行为、法律、法规及作价依据。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

行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原



则，通过对评估对象及所涉资产进行深入现场检查，结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了相关资产

评估报告。因此本次评估结果能够较好的体现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三）标的公司后续经营过程中政策、宏观环境、技术、行业等方面的变

化趋势及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对评估的影响 

本次估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估值结果并不直接受交易标的后续经营过程

中政策、技术、行业、重大合作协议、经营许可、技术许可、税收优惠等方面变

化情况所影响。 

（四）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披露日交易标的发生的重要变化事项及其

对交易作价影响 

自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披露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3,589.42 万元，公司在考虑该部分亏损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最终交易价格，除

此之外，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化事项并对交易作价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

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特此说明。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